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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̂

il 

龍
岡
公
所
 
龍
岡
親
義
公
所 
暨
名"
話
布
時
光
臨
指
示
禮
渊

儀
曷
勝
榮
幸

★★
禺
山
總
公
所
道
謝" 

肅
啟
者
。
敝
總
公
所
此
次
移
居
吿
成
。
迭
荷 
答
埠
社
團
仕
女9
諸
邑
良
朋
。〉 

推
懷
投
款
。
執
脩
輸
幣
•
殊
禮
厚
惠
。
淪
浹
骨
競
.，
業
經
肅
啟
鳴
謝
.
比
者
又 

蒙 
南
美
洲
店
美
利
拿
埠
鴉
湖
同
鄕
會
諸
君
。
不
遺
在
遠
。
嘉
儀
寵
錫
，
除
暮
 

登
函
謝
外
，
謹
再
付
報
揄
揚
。一藉
申
丹

IB
。

”

-H
il

禺山總公所同人謹啓 - 

一 
南
美
洲
店
美
利
拿
埠
鴉
湖
同
鄕
會
鄕
僑
芳
銜
賀
儀
榜
列
於
左 
(
恕
不
尊
稱) 

曹
戊
恩
廿
五
元 

曹
麗
華 
曹
柏
圖 
曹
潤
才
一 
曹
業
權 
梁
適
桐 
每
五
一
取 

曹
啟
揚 
曹
卓
沂 

每
三
元 

陳
效
才 
曹
松
煊 
曹
沛
河 
曹
錦
昌 
陳
昭 

曹
愼
强 
曹
廣
燦 
甘
洪
珍 

曹
展
明 

曹
煥
林 
曹
沛
廷 
曹
錫
漢 
劉
幹
容
. 

曹
橋
深 
曹
津
模 
曹
堪
成 

曹
金
才 

曹
沃
求 

曹
鑑
淸 
曹
木
葵 
曹
耀
田
(
一 

甘
煥
新 
沈
段 
每
二
元 
、曹
錦
田 
陳
履
祥
一 
陳
金
漢 
陳
錫
球 
陳
煥
球 

沈
銳
彬 

沈
澤
南 
曹
梧 
曹
權
深 
曹
錦
淸- 
曹
均
泰 
葉
炳
林 
曹
煜
棋( 

曹
沛
深 
沈
廉 

曹
貴
水 

沈
耀
祥 

沈
露
華" 
林
金
棠 

沈
桂
池 
曹
錫
熾" 

曹
炳
輝 
曹
海
良 
沈
其
貞 
曹
植
賢 
曹
錫
一
昌 
矍
深
 
.林
松 

曹
劍
凌 

沈
柏
河 
葉
周
志 
曹
活
恩 
甘
德
硯 

沈
洪
章 
段 
沾
 
葉
錫 
曹
義
胎
一 

以
上
每
壹
元 
陳

伯

煊

二

毛

四

仙

，

譚
桂
扳

李
自
强

湯
炳
安

李
溥
彰
.

李
學
明

鄭 
亮

陳 
以

一
科
員 
余
潤
禮 

恐
書
主
任
羅
鐸
文 

一 科
員 
林
紹
華 

置
傳
主
任
李
• 
球 

一
科
員 
蕭 

權 

調
查
主
任
胡
暢
英 

「科
員
葉
亮
 

•
計
主
任
張 

昆

「◎iisiei

 

一 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第
廿
七
国
職
員
表 

軌
行
委
員
徐
錦
勝 
何 
練 
羅
鐸
文 

一 

鄭
鳳
輝 
一
鄭 
倫 
余
潤
禮 

- 

.
郭
樹
榕
李
球
孫
漢
平
 

和
務
委
員
徐
錦
勝

俛
補
執
委
林
紹
華 
高
金
照 

劉
吉
甫 

臨
察
委
員
羅
靄
彬
嚴
興
 
林
惠
報 

候
補
監
察
李
藻
林

^
政
主
任
郎 
倫

一 科
員 

李
妙
高 

李
萬
成

遮
務
主
任
劉
信
超

一
科
員 

劉
信
添 

羅
兆
垣 

楊
照
 

催
收
專
員
鄭
强

一
科
員 
郭
樹
榕

=^5!!5!^!5559^25!?!5!!555??!!55^55^!55.^5^!?9^^5!!!!55^555!!!^53!^!3^!^5?5^^2^!55!!3!5!552!55!!!^!

嬲一迷海性微竈湖単：廿湧廣載：檄治容症：栗
関
學̂
娄甩

FTSd
合山塩陽曾鎌開職貫管：$
詞
後
"
忽
然
暈
闕
。•
箴
呼
砚
电
港
氏
爵 

生
到
衙
診
治
•
萌
料
斯
氏
已
氣
絕
畢
命 

云

30
兩
人
塗
改
登
記
證
被
拘
罰 

住
坎
瑪
街
八
八0
號
門
牌
。
西
人
懇
寧 

氏
。
年
卅
八
歲
•
被
控
擦
去
登
記
證
之 

字
跡
。
藉
以
更
改
案
。
判
監
禁
三
個
月 

。
又 
一 
來
自
美
臣
埠
西
人
曹
辣
氏
。
年 

廿
五
歲
・
亦
被
控
更
改
登
記
證
案
。
判 

罰
款
三
百
元
。
否
則
監
禁
三
個
月
云
。 

0
一 
西
人
行
街
被
匪
徒
毆
刼 

據
住
呢
路
愼
街
賣
。
壹
七
號
半
西
人
菲 

沙
氏
投
報
警
局
。
昨
在
呢
路
愼
街
九
百 

號
部
洛
步
行
。
邂
逅
一
人
。
求
取
火
柴 

。
旋
袖
出
手
槍
。
被
驅
至
橫
街
。
刼
去 

約
貳
百
元
。
鼓
匪
得
款
後
。
又
命
菲
氏 

除
去
其
眼
鏡
。
揮
拳
毆
擊
菲
氏
牙
牀
兩 

次
。
並
向
他
警
告
。
偷
呼
叫
則
置
他
於 

死
地
云
。

0
警
察
到
旅
館
拘
去
兩
男
女 

昨
星
期
日
。
警
察
到
去
加
蘭
護
街
某
旅 

館
一 
房
間
搜
捕
。
當
時
捜
獲
登
記
證
九 

張
。
購
酒
照
五
拾
二
張
。
購
酒
照
信
皮 

五
十
五
鶏
。
又
美
國
政
府
手
槍
，一 
枝
、 

實
有
五
千
彈
者
。
壹
影
相
機
。
四
樽
盛 

威
士
雒
酒
。
幷
拘
去
壹
男 
一 
女
云
。 

。
市
探
昨
又
到
片
打
街
拘
賭 

昨
星
期
五
日
。
市
探
到
去
片
打
街
東
八 

十
六
號
拘
睹
。
當
塲
拘
去
九
人
。
控
以 

聚
賭
案
■
每
人
判
罰
款
七
元
五
毫
。
否 

則
監
禁
十
日
云
。

此
間
自
山
寧
陽
會
館
。
於
昨
二
月
廿
五 

日
・
下
午
九
時
召
集
第
一 
次
職
員
會
議 

■
主
席
黃
文
甫
。
紀
錄
黃
敬
三
。
首
由 

主
席
文
甫
君
宣
布
開
會
理
由
。㊀
(

甲
) 

報
吿
事
項
。
文
書
起
立
將
近
數
週
內
收 

發
各
方
文
件
向
衆
宣
讀
畢
・e
(
乙)
討 

論
事
項
。e
關
于
亞
省
卡
市
頓
埠
邑
僑 

溫
瑞
初
君
函
請
本
會
館
立
卽
發
動
搶
救 

一
邑
內
粮
荒
獎
義
券
案
。
各
職
員
僉
謂
溫 

君
此
舉
。
足
見
關
懷
桑
梓
情
殷
。
痼
凜 

在
抱
。
我
人
當
晟
贊
同
。.
有
討
論
之
價 

値
。
爲
滋
事
体
大
。
急
遽
間
。
未
能
把 

鼓
案
表
决
，
「議
决
」由
雲
分
會
館
派
代 

表
往
域
埠
總
會
館
開
聯
席
會
議
决
之
。 

@
關
于
中
國
銀
行
僑
滙
改
善
問
題
案
。 

一②
總
領
事
館
制
查
各
僑
團
在
此
抗
戰
期 

所
捐
之
慈
善
款
及
各
項
公
債
等
造
表
呈 

報
案
。
「議
决
」照
辦
。
回
關
于
懲
辦
邑 

內
屯
積
居
奇
，
提
高
物
價
之
士
劣
案
■ 

一「議
决
」睛
當
局
嚴
拿
歸
案
正
法
。
以
快 

人
心
■
其
餘
各
要
多
宗
。
次
第
解
决
■ 

又
鼓
會
館
不
日
派
員
往
域
毋
總
會
館
召 

集
聯
席
會
議
討
論
各
種
要
案
之
進
行
。 

直
議
至
十
一 
時
遂
宣
吿
散
會
云
。

0
一 
西
女
被
車
撞
暈
未
蘇
醒 

■
西
女
探
蓮
臣
氏
。
於
本
月
廿
號
在
巴
罅 

橋
被
寰
輛
汽
車
撞
倒
■
致
不
省
人
事
■ 

送
入
爽
爾
市
軍
醫
院
施
治
。
迄
今
尙
未 

一
・
蘇
醒
云
。

0
行
刼
華
人
之
匪
無
罪
釋
放 

西
人

in
布
氏
被
控
於
去
歲
十
壹
月
卄
八 

號
行
刼
奉
人
占
榮
袁
(
譯
音
)
。
共
得 

八
十
元
壹
案
。
隨
後
被
吿
到
去
謁
見
該 

華
人
給
囘
四
十
元
，。
各
情
亦
曾
詰
本
報 

♦
昨
爲
本
案
在
府
衙
居
續
審
之
期
。
據 

OJ
布
氏
發
表
供
詞
。
本
人
於
昨
六
日
。 

曾
到
去
謁
見
該
華
人
。
酸
華
人
則
謂
本 

人
之
額
部
十
分
類
似
行
刼
他
之
匪
。
又 

謂
所
望
者
係
取
囘
被
刼
之
款
作
了
事

6  

本
人
曾
犯
過
罪
。
本
人
之
自
由
與
家
眷 

之
價
値
。
不
止
八
拾
元
也
。
其
將
本
人 

身
上
有
四
拾
元
。
遂
給
與
之
。
又
據
被 

吿
之
妻
供
稱
。
儂
之
丈
夫
不
知
本
人
亦 

曾
到
去
謁
見
獣
華
人
。
該
華
人
對
本
人 

說
與
對
儂
之
丈
夫
所
說
相
同
。
又
西
婦 

都
生
氏
作
証
。
拾
一
月
廿
七
號
下
午
九 

点
至
廿
八
號
上
午
約
三
點
半
鐘
。   

31 布 

氏
夫
婦
兩
人
在
其
住
宅
。
府
官
連
諾
氏
. 

聆
聽
各
方
供
詞
後
・
判
被
吿
無
罪
釋
放 

云
.0

今
晚
汽
車
要
掛
超
新
牌
照 

據
汽
車
牌
照
部
消
息
；
由
今
晚
十
二
點 

鐘
起
。
所
有
汽
車
在
街
上
來
往
者
。
須 

要
掛
起
壹
九
四
四
年
之
牌
照
。
否
則1 

律
施
以
拘
捕
云
。

。
西
人
上
衙
供
畢
暈
倒
斃
命 

住
呢
路
愼
街
壹0
-
九
號
西
人
斯
役
沙 

氐
，
到
去
府
衙
發
表
供
詞
・
係
因
其
妻 

，.欲
驄
遂
』
租
户
故 

--».斯
役
沙
氏
發
表
供

5
公
債
總
分
會
會
議
誌

W
間
藻
僑
勸
募
救
國
公
債
總
分
會
・
於 

H

月
廿
七
日
。
召
集
全
体
職
員
會
議
。 

W
席
曹
仲
雅
。
紀
錄
余
勤
平 
二
甲
)
報 

會
事
項
・㊀
主
席
報
吿
此
次
籌
捐
慰
勞 

聲
湘
前
綫
將
士
大
捷
量
。②
文
書
宣 

r
上
次
决
議
案
。
及
來
往
文
件
。(
乙) 

#- 
論
事
項8
㊀
關
于
本
會
籌
捐
經
費
案 

中
决
儀
情
僑
聲
劇
團
男
女
藝
員
。
報
效 

一
演
戲
簿
揖
經
費
・㊁
關
于
本
嘗
七
屆
 

画
員
。
將
吿
滿
任
。
自
宜
及
時
籌
備
改 

一
選
，・
以
資
繼
續
辦
理
會
務
案
。
决
議
函 

i請
本
埠
各
界
團
体
。
每
選
派
代
表
壹
人 

。
於
三
月
十
二
日(
星
期
日)
午
后
二
睹 

，
到
會
商
討
。
改
選
第
七
屆
職
農
女
。 

0
公
債
會
慰
勞
捐
款
訊- 

第
十
二
隊
隊
長
林
福
田
。
隊
員
馬
福
崇 

經
手
。
紀
念
林
德
耀
三
十
元
。
李
迺
聖 

十
元
。
馬
福
崇
。
李
成
寬
，
李
超
聖
・ 

每
名
五
元
。
雷
家
楨
六
元
。
余
毓
年
・ 

李
條
明
。
每
名
四
元
。
陳
有
林
。
李
超 

.明
名
三
元
。
趙
社
悅
。
李
嚮
明
。
馬
福 

鼾
丸
人
各
二
元
。
統
計
捐
歌
人
共
一
千 

七
百0
八
名
。
共
捐
得
坎
幣
一
萬
。
六 

百
七
十
貳
元
四
毫
七
仙
， 

(
完
) 

0
梁
忠
孝
堂
日
昨
紀
念
盛
况 

本
埠
梁
忠
孝
堂
。
昨
卄
七
日
下
午
貳
時 

•
舉
行
成
立
三
週
年
紀
念
及
新
舊
職
員 

交
代
。
幷
春
宴
。
首
由
主
席
雨
蒼
領
衆 

起
立
向
梁
忠
孝
堂
行
三
鞠
躬
禮
。
幷
宣 

布
開
會
意
義
。
次 
定
冊
讀
祝
詞
。
慶
周 

讚
祝
看
。
演
講
者
多
人
。
禮
成
。
散
會 

。
至
五
時
。
假
座
新
華
僑
酒
樓
公
宴
。 

筵
開
十
五
席
。
席
間
由
雨
蒼
宣
布
宴
會 

旨
趣
。
以
次
演
講
者
有
端
勳
。端
焜
。 

敏
津
。
昌
釐
。
鍊
石
，。
廷
袞
。
任
農
。 

緝
光
夫
人
等
。
均
語
皆
中
肯
。
末
由
慶 

周
答
謝
畢
。
卽
開
筵
暢
飮
。
至
八
時
撤 

席
♦
洵
盛
會
云
。

一 
0
我
大
使
館
函
復
航
空
支
會 

冲
國
航
空
建
殼
協
會
加
西
直
屬
支
會
。 

咐
以
駐
加
拿
大
劉
公
使
升
格
大
拜
，
去 

函
道
賀
。
現
接
大
使
館
復
函
。
幷
大
使 

題
詞j

紙
•
照
錄
如
下
。
准
卅
三
年
二 

月
十
九
日
台
函
。
致
賀
劉
公
使
升
任
大 

使
。
幷
請
題
詞
以
鼓
励
僑
胞
。參
加
航 

空
建
毁
等
由
紫
奉
諭
。
承
賀
甚
感
。
相 

應
檢
附
題
詞
一 
紙
。
卽
希
查
收
爲
荷
，・ 

此
致
林
會
長
舉
振
。
劉
大
使
題
詞
錄
下 

■
航
空
建
鼓
。
不
獨
爲
我
國
目
前
抗
戰 

制
勝
之
急
務
。
抑
且
爲
今
後
鞏
固
國
防 

及
發
展
交
通
之
大
計
。
深
盼
我
旅
加
僑 

胞
，
一
致
努
力
提
倡
。
以
脇
助
政
府
。 

衛
成
此
雁
大
之
事
業
。
祖
國
賣
前
途

■/

◎
尾
城
公
堂
大
放
洪
門 

尾
利
愼
血
訊
。
本
埠
致
公
堂
。
於
昨
卄 

二
日
晚
。
召
集
全
体
大
會
。
大
放
洪
門 

。
歡
迎
新
進
會
員
多
名
入
會
。
俱
是
英 

俊
之
士
。
由
關
崇
潤
君
司
儀
。
會
長
湛 

昌
君
主
席
。
宣
布
洪
門
宗
旨
。
以
及
三 

大
信
條
。
乃
以
忠
誠
救
國
。
義
氣
團
結 

。
義
俠
除
奸
・
隨
請
張
廷
盟
長
主
持
加 

盟
禮
。
演
講
洪
門
歷
史
。
由
述
洪
門
規 

例
。
秩
序
井
然
。
直
至
翌
晨
五
点
"
幷 

鼓
茶
点
餉
衆
。溜
講
者
多
人
。
後
由
關 

崇
耀
君
答
謝
，力
禮
成
散
會
。
誠
盛
况 

也
、e 

鳥
埠
華
僑
元
旦
獻
金
二
續 

鳥
埠
函
。
本
埠
華
僑
救
國
會
。
昨
舉
行 

元
旦
獻
金
。
以
慰
勞
祖
國
抗
戰
軍
民
。 

現
又
收
到
本
埠
隊
譚
從
新
。
宋
昭
懋
。 

鄭
社
笠
・
，余
栢
舟
夫
人
。
李
羣
彩
等
經 

手
交
來
■
鄭
瑞
忠
。
林
舉
西
。
每
一
干 

元
。
昌
禧
公
司
。
黃
榮
登
：
毎
五
百
元 

。
黃
百
運
・
蔣
斯
可
。
健
三
百
元
。
鄭 

社
笠
。
余
禧
和
，
黃
經
棠
。
胡
炳
光
。 

葉
崇
義
•
李
來
百
。
鄭
淇
沃
。
廖
崇
囘 

。
李
兆
平
。
每
二
百
元
。
劉
金
章
。
劉 

炳
幟
。，余
許
、，
余
田
・
曾
樹
咸
。
廖
携

曾
卷
 *
 .辱 l̂
b̂aF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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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埠

達

權

社

啓

事

， 

啓
者
爲
通
吿
事
照
得
本
社
議
决
案
凡
我
屬
內
社1

繳
淸
民
國
卅
二
年
十
二
月
卅 
一 日
以
前
之
月
費
者

=18 

由
民
國
卅
三
年
元
月
一
日
起
至
六
月
卅
日
爲
限
在 
亠 

此
期
限
內
繳
交
當
年
月
費
者
全
年
祇
收
三
元
若
至 
一 

吉
月
一 
日
以
後
交
到
者
則
仍
舊
照
收
用
特
通
吿
曼 

我
屬
內
社
員
一
律
咸
知
是
爲
至
要
此
佈:"
紛 

;
 
@
催收員：
福
聖
接
黎
受
，關崇安 

二.！̂

◎
登
時
山
癢
；
： 

凡
患
癬
粒
。
脚
趾
癬
。
鱗
癬
。
疥
癩
• 

疹
。
以
及
其
他
皮
膚
病
。
如
期
速
效
。 

可
用
馳
名
世
界
之D

，D
.D

.

葯
水
療
洽 

之
。
此
葯
水
淸
凉
無
膩
。
且
有
猛
烈
殺 

菌
之
功
力
・
能
消
毒
止
癢•
每
槍
價
錢
三 

毛
五
•
一 
試
便
知■
如
不
滿
意
原
銀
奉
還

■
故
今
日
請
買
七
一P.D.
葯
水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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